
医疗卫生机构医药产品购销合同 
 

甲方（医疗卫生机构）：  

乙方（医药生产经营企业）： 

 

甲、乙双方本着诚实信用的原则，经过友好协商，就放

射性药品的供货事宜达成一致，订立本合同，具体条款如下： 

一、品种和数量 

1、供货品种和规格必须经甲方医院的资质审核通过且

审批确认同意采购，未经医院审批入围的品种和规格不得供

货。 

2、采购数量以甲方每次的申购单数量为基准。乙方应

按甲方的采购计划，及时组织供货，不得影响甲方的正常使

用。 

二、价格 

乙方的供货价格应为经过甲方医院审批后的确认价格，

本价格为甲方的入库价格。 

三、质量保证 

乙方提供的货物应符合国家及行业标准，货物的包装及

运输必须按照国家相关部门的规定执行，产品及包装上应有

合法标识，随货同行的资料必须齐全以便货物的及时验收。

若发现货物外包装破损，或开箱时发现产品有质量问题、近

效期产品、以及其他不合格包装产品的，甲方有权拒收并要



求及时更换，或要求乙方承担相应的经济损失。 

四、有效期 

乙方交付产品的有效期应与报价文件中规定的有效期

相一致。 

五、配送服务 

乙方应按照合同要求对甲方提供服务，每次配送的时间

和数量以甲方的采购计划为准，属急救及加急的产品应及时

配送。原则上省属及设区市所在地采购人发出供货通知后 24 

小时内送达，设区市所在地之外的采购人发出供货通知 48

小时内送达。属急救及加急供货的应及时配送。乙方应保证

所配送的产品与成交时的品种、规格及生产企业相一致。 

六、 双方义务和权利 

1、甲方在接收产品时，应进行验货确认，甲方根据供

货清单及发票上的品种、规格、数量、编码与标签等与实物

进行核对并验收，若不符的情况，甲方可拒绝验收入库。 

2、甲方因非人为失误，可进行退货、换货。 

3、乙方应保证甲方在使用产品时，不存专利权、商标

权或保护期的争议，如产生争议其责任由乙方承担。 

4、合同有效期间如发生乙方法人变更等情况时，应提

前书面通知甲方。 

5、在遇到国家或上级有关部门进行政策性调整，致使

本合同不能继续履行，由甲方通知乙方，并且甲方可在三个



月内单方终止本合同，乙方应予以谅解、支持。 

6、国家有关部门要求进行价格变动时，甲方可根据国

家有关部门的相关文件要求，进行价格调整。 

七、违约责任 

1、乙方提供的产品质量不符合要求的，给甲方造成损

失的,乙方应当赔偿损失；造成医疗纠纷或医疗事故的，乙

方应当承担全部责任。 

2、甲方无正当理由不得拒绝接收货物。因甲方保管不

当造成产品质量问题的，由甲方负责。 

3、甲、乙双方因不可抗力因素导致合同迟延履行或不

能履行的，应当及时通知对方。待不可抗力消除后，双方可

通过协商在合同的期限内达成进一步履行合同的协议。 

八、合同的有效期、终止 

本合同有效期从      年    月    日到      年    

月    日止，从签定之日起开始生效，如一方因单方问题想

解除协议必须提前一个月以书面的形式通知另一方，另一方

有权终止本合同，如未提前书面通知，所有损失均由该方负

责。 

九、合同争议解决办法 

甲乙双方在履行合同中若发生纠纷，首先应协商解决，

协商达不成协议的，可向双方所在管辖区人民法院提出诉

讼。 



十、补充协议 

本合同执行中遇到未尽事宜，双方友好协商作出补充协

议，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十一、附则 

本合同签字盖章后才可生效，协议一式两份，由甲、乙

双方各执一份。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授权代表：         授权代表： 

 

日期：           日期： 


